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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3日 星期五

我队已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上述人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由于无法对上述人员
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现依

法公告送达。限上述人员在催告书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拉萨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领取该催告书，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
达。请上述人员在收到《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缴
纳相应罚款及滞纳金。如上述人员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5日内到
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或
者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地址：金珠中路13号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队

联系人：执法大厅
联系电话：0891-6862520
特此公告。

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6年2月13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序
号

当事人 身份证号码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日期
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

车辆车牌号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

催告书文号

图桑 542421198206050159 藏A38P69

次仁桑培 54217199301290018 川GL13M1

马海彪 62292419740309403X 陕U637MP

张玉凤 412727197811056584 豫P6789J

罗松邓增 542129199507140018 藏A60F65

嘎玛次珠 542527199712100014 冀AF44225

孙荣平 622427198304161627 藏A00E68

马清华 622924196911134013 冀FT713T

1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1号

2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2号

3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3号

4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4号

5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5号

6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6号

7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7号

8 2026年1月29日
拉交执法催字
[2026]0008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54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57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64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71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72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73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65号

藏拉交执路罚〔
2025〕970号

上述人员因进行非法营运，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
定对你进行壹万元的行政处罚。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人员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上述人员可在收到行政处罚通
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或
5日内向本机关要求组织听证，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如上述人员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

之日起60日内向拉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本行政机关地址：拉萨市金珠中路13号拉萨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系电话：0891-6862520
特此公告。

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6年2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序号 当事人 查扣日期 车辆车牌号 身份证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违法事实 法律依据

2025年7月21日 510902196908012052 藏拉交执路罚[2026]34号

2026年1月8日 342126197604051038 藏拉交执路罚[2026]35号

备注

电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1

2

贺建平

魏国庆

藏AV7058

藏AY8124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擅自从事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二项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擅自从事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二项

1

2

成都三石显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6年 1月 6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经

依法向你单位电话通知、现场送达、邮寄送达均未成功，现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工伤认定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十
七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拉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认定工伤决定书》拉工认字〔2025691〕号，内容如下：申请
人：张利容，身份证号码：511126198007096727，用人单位：
成都三石显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 7月 17日
18时左右，在该公司承包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巨龙铜矿项
目部食堂给工人打饭时，因地滑不慎摔伤。后前往墨竹工卡
县人民医院和西藏军区总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

我局于2025年 11月 20日受理张利容的工伤认定申请
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如下。

我局于2025年12月4日以公告送达方式依法向成都三
石显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送达《工伤认定受理（举证）决

定书》，截至2026年1月4日未收到公司提交的任何材料。根
据张利容提交的工友证明及《墨竹工卡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仲裁裁决书》拉墨劳人仲〔2025〕73号裁决：张利容与
成都三石显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张
利容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

张利容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一款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
拉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鉴定结论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11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公告
安徽尔瑞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6年 1月 6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经依法
向你单位电话通知、现场送达、邮寄送达均未成功，现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十七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拉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拉工
认字〔2025647〕号，内容如下：申请人：李冬强，身份证号码：
232301199212170318，用人单位：安徽尔瑞达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于2024年 10月 30日 13：30左右，在派遣单位中国融通资源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拉萨市城关区蓝天路烈士陵园旁部队
修理厂工作时，不慎从板车上跌落受伤。后前往解放军西藏军区
总医院治疗，诊断为：1. 左侧股骨转子间骨折；2. 左腕三角骨骨
折；3.左腕头状骨背侧撕脱骨折。

我局于2025年 11月 5日受理李冬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
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如下。

我局于2025年 12月 4日以公告送达方式依法向安徽尔瑞达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举证）决定书》，截止
2026年 1月4日未收到回函。根据李冬强提交的《拉萨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定：李冬强与安徽尔瑞达人力
资源于2024年 10月 18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李冬强是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李冬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款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拉萨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
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鉴定结论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11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公告

云南苍振建设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26 年 1月 6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书。经依法向你单位电话通知、现场送达、邮寄送达
均未成功，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
规定，《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十七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拉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
拉工认字〔2025611〕号，内容如下：申请人：常育才，身
份证号码：623021199012303211，用人单位：云南苍
振建设有限公司，于2025年 8月6日15时左右，在该
公司承建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巨龙铜矿工地吊运钢
筋时，被钢丝绳夹伤左手。后前往解放军西藏军区总
医院治疗，诊断为：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环指近节指
骨开放性骨折。

我局于 2025 年 10月 27日受理常育才的工伤认
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如下：

我局于2025年 12月 2日以公告送达方式依法向

云南苍振建设有限公司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举证）
决定书》，截止2026年 1月 4日未收到回函。根据常育
才提交的《劳动合同》及证人证言等材料证明，常育才与
云南苍振建设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常育才是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常育才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
工伤。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
法向拉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本鉴定结论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11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公告

旦增玉珍不慎，将2020年 5月 28日出

生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号 码 为 ：

U54002454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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